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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采购立法与 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整合

王士如
(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 , 上海 200433)

　　摘　　要 : 　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国最终将加入 GPA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为此 ,我们必须在立法上

有所准备 ,在采购的法律制度和运行规则上与国际接轨。本文从政府采购的立法取向、法律适用范围等方面

对 W TO政府采购协议与中国政府采购立法进行了比较分析 ,并对中国政府采购立法与 WTO政府采购协定

的整合提出应采取的对策。

　　关 键 词 :　政府采购协议 ;政府采购立法 ;比较分析 ;整合对策

一 、WTO政府采购协议与中国政府采购立法

(一)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一词在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 ,政府采购 ( Government Procure2
ment) ,“是指一国政府及其所属实体为政府消费的目的而以法定方式、方法、程序使用公共资

金购买所需商品、工程和劳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 ,而且是采购政策、

采购过程、采购程序、采购管理的总称。”①W TO《政府采购协定》将其定义为 :成员方的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实体、其他所有依该协定进行采购实体以购买、租赁、租购等任何契约方式采购货

物、服务、工程及公共设施的行为。目前各国对政府采购的定义 ,包括了采购实体、采购对象、

采购目的、资金来源等内容 ,其特点是 : (1)政府采购所支出的资金是公共资金 ; (2)政府采购的

目的具有非盈利性 ,过程和操作具有公开性 ,对象具有广泛性 ; (3)政府采购体现了国家的政

策。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 : ②中国将政府采购界定为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

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 ,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

程和服务的行为。即我国的政府采购主要考虑到采购主体、采购资金来源和采购对象三个构

成要素 ,未考虑采购目的的构成要素。

　　作为一种制度 ,政府采购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有 200多年的发展历史 ,并在实践中

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 ,

政府采购制度不仅成为多数国家管理公共支出的重要手段 ,而且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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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阵地。为了规范政府采购制度和统一政府采购市场 ,国际性的政府采购法律文件 ,如世界

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定》以及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等 ,便

应运而生了。

(二) W TO政府采购协定

　　《政府采购协定》(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简称 GPA) ,1994年 4月经缔约

国签字通过后 ,于 1996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它在 W TO 法律体系中属于附件四的四个“诸

边贸易协议”( 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之一 ,③这一协议在内容上不仅涉及原协议中的

货物贸易和中央政府的采购 ,还涵盖了服务的采购 ,包括建筑服务 ;同时还扩展到地方政府实

体的采购及其他政府实体和企业的采购 ,如公用企业。其主要内容包括 : (1)从采购主体、采购

对象、采购形式、采购目的、采购金额等方面规定了适用范围。采购主体适用于各协定参加方

的中央政府实体、地方政府实体和其他协定规定采购的实体 ;采购对象适用于货物、服务、工程

三类 ;采购形式适用于通过任何合同方式进行的采购 ;采购目的适用于非商业性 ;采购金额适

用于合同金额不低于规定最低限额的任何采购。(2)规定了招标的程序和质疑程序。④在招标

程序中 ,对招标的种类、招标 ;投标、接标、开标与合同的签订 ;谈判和补充都作出明确的规定。

为使各采购实体在采购过程中出现的违反协定的行为得到处理 ,政府采购协定还规定了质疑

程序。(3)《政府采购协定》项下的争端解决。协定明确规定其适用 W TO协定项下的《关于争

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的规则。但协定另有规定除外。(4) 最后条款。《政府采购协定》

最后条款对协定的生效、加入、退出、保留、国内立法等方面作了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 , GPA建立了政府采购的国际法律框架 ,它进行自由化的方法是消除基于

国别的贸易歧视 ,通过对招标等竞争性采购程序的规定来实现政府采购市场的非歧视原则 ,从

而降低和消除国际贸易壁垒 ,拓展世界贸易市场的范围。但是 GPA 在性质上只是一个复边

协定 ,不同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贸总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那样的多边协定。GPA 在法律义

务上以互惠为特征 ,不实行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 ,其仅适用于签署方 ,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

成员没有约束力 ,且协议成员方受约束的范围也限于各自在协定附件承诺的义务。

(三)中国的政府采购立法

　　政府采购对我国而言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起步较晚 ,但进展很快。1999 年以来 ,根据

《预算法》的有关原则规定 ,财政部先后颁布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招标投标

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合同监督暂行办法》、《政府采购品目分类表》、《政府采购公证处公

告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政府采购运行规程暂行规定》等一系列规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国务院批准发布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规

定》,《招标公告发布暂行办法》和《工程建设项目自行招标试行办法》。这些办法和规定 ,对招

投标过程做出了具体的和细化的规定 ,为实际中的具体操作提供了条件。此外 ,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后勤部在 2000年发布的《总后勤部军用物资采购招标管理暂行办法》,成为军用物资采购

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全国有近 30个地区制定了政府采购的地方性法规。2002年 6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自 2003年 1月 1日起施行 ,该法对政府采购的范围、当事人、政府采购方式、政府采购程

序、政府采购合同、质疑与投诉、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问题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政府采购法》与

相关的政府采购法规、规章构成了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和基本框架 ,为我国政府采购活动

的依法进行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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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 ,中国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政府采购的管理体制、主管机构和操作机

构也正在逐步完善。但是 ,政府采购中还存在着采购规模不大 ,采购货物、工程、服务范围偏

小 ,机构设置及其职责不明 ,运作不规范 ,各地发展不平衡 ,以及政府采购制度难以推进等问

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 ,需要参考借鉴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政府采购的法律、协议、示范法、资料

和经验 ,特别是要充分研究《政府采购协定》的相关规定 ,制定一系列政府采购的法规 ,使其最

终成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

二 、中国政府采购立法与 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差异及其分析

(一)中国政府采购立法与 W TO政府采购协定的立法取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1条规定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提高政府采购资金

的使用效益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廉政建设 ,

制定本法。”由此而见 ,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目的有三 :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提高政府采购

资金的使用效益 ;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廉政建设。这是因为 :

　　第一 ,利用政府采购法保护本国利益是国际惯例。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今天 ,任何国

家的国内产业都面临来自国外相互竞争产业的压力 ,因此 ,需要利用本国政府采购法保护本国

利益。中国加入 W TO以后 ,国内的各项产业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将被纳入统一的国际市场 ,参

与无情的市场竞争。对一些行业来说 ,如农业、电信、汽车、服务贸易领域的金融、保险、航运、

旅游、中介机构 ,还有高科技产业、互联网、电影业等 ,都需要政府采购制度提供保护。

　　第二 ,政府采购涉及的金额大 ,极易滋生腐败现象。中国加入 W TO 后 ,中国的政府采购

官员将面对更多的来自国外的诱惑 ,因此 ,抑制腐败促进廉政建设就成为中国政府采购立法追

求的重要目标。

　　第三 ,政府采购资金本质上属于公共资金 ,其使用者和所有者相分离 ,易于导致使用效率

低、公共支出膨胀等问题 ,实行政府采购的目的在于强化对财政支出的调控 ,节约财政性支出 ,

减少资金的流转环节 ,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W TO《政府采购协定》的基本目标是 : (1)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规

则、程序和措施方面的权利与义务的多边框架 ,实现世界贸易的扩大和更大程度的自由化 ,改

善并协调世界贸易的现行环境。(2)通过政府采购中竞争的扩大 ,加强透明和客观性 ,促进政

府采购程序的经济性和高效率。这一目标在其序言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它将各成员方缔结

GPA的目的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 ⑤ (1)通过建立多边的权利义务机制 ,实现世界贸易的更大

程度的自由化和扩大化 ,改善世界贸易的运行框架 ; (2)消除成员方在其政府采购领域中存在

的对国外的供应商的歧视性待遇 ; (3)增加成员方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管理规定、程序和做法

的透明度 ; (4)通过建立有关通知、协商、监督和争端解决的国际程序来保证公正、及时、有效地

履行政府采购的国际规定 ,并尽最大可能地保持各成员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 (5)考虑发展

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和特殊需要 ,允许其得到一些特殊待遇。

　　由此可见 ,我国政府采购立法所关注的重心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建立我国的政府采购制

度 ,其价值取向是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采购制度 ,提高政府采购的资金的利用效率 ,推进国内

的廉政建设。而 W TO《政府采购协定》所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程度、各国

的采购制度及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对其他成员方的供应商给予平等的竞争机会等方面 ,其价值

取向是将政府采购市场纳入整个的世界贸易体制之中 ,降低和消除政府采购造成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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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政府采购协定》所关注的重心不是政府采购制度 ,而是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和非歧

视待遇。⑥

(二)中国政府采购立法与 W TO政府采购协定的适用范围

　　政府采购的适用范围 ,也称效力范围 ,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上 ,界定政府采购法的适用

范围和适用对象 ,即政府采购法在什么时间、空间 ,对何人何事产生法律效力。一般来说 ,政府

采购法的适用范围由采购主体、采购对象、资金来源、采购门槛价和例外事项等要素构成 ,本文

中着重讨论采购主体范围和采购对象范围。

　　11 采购主体范围
　　政府采购主体又称请购单位 ,是指提出政府采购请求 ,并接受采购标的物或服务的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或其他单位。政府采购始于采购主体的需求 ,终于采购主体的需求得到满足。哪

些单位的采购需要受到政府采购法的调整 ,是政府采购法的基本问题 ,直接关系到政府采购法

的适用范围。

　　W TO《政府采购协定》规定 ,政府采购主体是“由直接或间接受政府控制的实体或其他由

政府指定的实体”,即采购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构本身 ,而且包括其他实体 ,如政府代理机构 ;

不仅包括中央一级的政府实体 ,还包括地方政府采购实体。也就是说 ,《政府采购协定》将缔约

方政府采购实体分为中央政府、次中央政府及其他根据协议进行采购的所有实体 ,包括公共企

业、事业等公共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⑦的有关规定 ,我国政府采购主体是财政拨款的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不包括国有企业。此外 ,我国《政府采购法》把下列四项内容排除

在外 : (1)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政府采购 ; ⑧ (2)使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进行的政府采

购 ; ⑨ (3)对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实施的紧急采购和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

采购 ; •lu (4)军事采购。•lv

表 1　某市财政局 2004年一至四季度的政府采购主体分类统计表 (金额单位 :万元)

行业系统 行

采购方式

合计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 询价 单一来源 其他

1 2 3 4 5 6 7

合　计 1 27381153 17016104 5982101 887167 3113173 382108 0

国家机关 2 19417143 12194179 4424186 546197 2050165 200116 0

其中 :货物 3 3891116 438119 1358184 181149 1796158 116106 0

工程 4 14328198 11402111 2821124 50106 48157 7 0

服务 5 1197129 354149 244178 315142 205150 77110 0

事业单位 6 766511 4679125 1418115 340170 1045108 181192 0

其中 :货物 7 278411 428125 1066105 239180 916105 133195 0

工程 8 450119 4026135 347160 6195 83103 37197 0

服务 9 37911 224165 4150 93195 46 10 0

团体组织 10 299 142 139 0 18 0 0

其中 :货物 11 194 37 139 0 18 0 0

工程 12 0 0 0 0 0 0 0

服务 13 105 105 0 0 0 0 0

　　从我国政府采购主体的三个方面来看 ,国家机关 (包括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

法机关)成为政府采购主体是世界公认的 ,我国立法对此也加以确认。作为使用财政性资金来

542005年第 5期　　　　　　　　　中国政府采购立法与 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整合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实现特定的公益职能或者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 ,将其纳入采购主体也是没有争议

的。实践中 ,我国也是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为主要采购主体的。(见表 1)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 ,我国政府采购法将团体组织规定为采购主体的范围。团体组织在

西方国家不是政府采购的主体。因为其有自己的资金来源 ,与政府财政无关。在我国 ,具有独

立法人地位的团体组织 ,如各级妇联、残联等 ,因其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起着与国家机关类似的

作用 ,其经费全部来源于或者主要来源于财政资金 ,所以就成为我国政府采购主体。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 ,凡是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项目 ,无论采购主

体是政府单位、公共机关还是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 ,都要纳入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主体范

围。但我国《政府采购法》没有将企业等市场主体的采购行为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国有企业是

否应该纳入政府采购主体范围目前存有争议 •lw ,它直接涉及到政府采购主体范围的划分标准。

从 W TO《政府采购协定》的有关规定来分析 ,这一标准应该是 :成员国从自己对成本 - 效益

(Cost - benefit)的分析出发 ,决定其提交的协议附件中的名单的自主选择权。各国在进行这

种分析的过程中 ,应该适当考虑开放采购市场所获得的额外采购的机会。但是 ,这一标准在更

大的程度上是平衡各缔约国利益的一个标准 ,而非实质意义上的划定其适用范围的标准。

　　21 采购对象范围
　　采购对象是指适用于缔约方一定金额的货物、工程 (基本建设工程特许合同除外)和服务

的采购。

　　W TO《政府采购协定》的立法目的是将尽可能大的政府采购范围纳入其适用范围 ,但是考

虑到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需要 ,不可能将各国的政府采购市场毫无

保留地对外开放。有关政府采购的国际协议和外国的政府采购立法 ,都将政府采购的对象规

定为货物、工程和服务。货物主要包括各种商品 ,即办公用品、科研设备、各种器具等 ;工程主

要是修建的办公设施、农田水利、基础产业和公益设施的建筑项目等 ;服务包括商品和工程以

外的所有采购 ,如专业服务、技术培训和维修等。根据 W TO《政府采购协定》的规定 ,中央一

级采购实体在货物采购方面受协议管辖的最低限价为 13亿特别提款额 ,而中央一级采购实体

在服务方面、地方一级采购实体在货物和服务方面协议管辖的最低限价由各成员方协商确定 ,

并列入《政府采购协定》附件。工程采购项目 ,以联合国中央物品分类第五十一章所列的建筑

工程为准。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采购 ,包括武器、弹药、战略物资的采购 ,或与国家安全与国

防密切相关的连带采购 ;以及涉及到维护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人民与动植物的生命

或健康、知识产权、保护残疾人组织、慈善机构或劳改产品等方面的采购 ,不适用《政府采购协

定》。

　　我国《政府采购法》充分考虑国际通行的做法 ,将政府采购对象定义为采购机关“以合同方

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包括购买、租赁、委托或雇用等 •lx 。所称的货物 ,是指各

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 ,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所称的工程 ,是指建设工程 ,包括建筑

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所称的服务 ,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

他政府采购对象。将货物、工程和服务作为政府采购法的对象 ,与国际通行做法是一致的。

三、中国政府采购立法与 WTO政府采购协定的整合

(一)规范政府采购制度

　　加入 W TO对政府采购立法最直接的影响 ,是中国要不要同时加入 W TO政府采购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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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指出的 ,加入W TO ,并不必然要加入W TO政府采购协议 ,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 ,权衡利弊 ,选择加入或者暂时不加入。对于中国是否应加入 W TO 政府采购协议 ,目

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少数人认为 , •ly 为实现政府采购制度抑制腐败、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

购资金使用效率的目的 ,中国应尽快加入 W TO 政府采购协议 ;但大多数人认为 , •lz 为保护我

国的民族产业 ,中国暂时不宜加入 W TO政府采购协定。

　　作者认为 ,暂时不加入 W TO政府采购协定 ,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政府采购立法可以完全不

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向纵深程度发展 ,一国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只是

个时间问题 ,因为公正、透明、有效的政府采购市场的形成最终离不开国际市场 ,只有在一定程

度上开放我国的公共采购市场 ,才能使我国真正有实力的产业进入更为广阔的国际政府采购

市场。所以 ,加入政府采购贸易自由化的全球性安排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

目标 ,也是政府采购发展的一个必然归宿。中国政府已经承诺最迟于 2020年开放中国的政府

采购市场。在加入 GPA之前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合法贸易壁垒的作用 ,为国内的

相关产业提供必要的保护。同时 ,还需要认真研究并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立法 ,

规范政府采购制度 ,为政府采购市场开放作必要的准备。一旦我国加入了 GPA 之后 ,通过改

变实际执行中的相关规则和条例 ,便可达到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目的。

(二)完善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

　　政府采购作为一种高效、先进、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制度 ,

其有效运行和迅速发展 ,必须要有法律作保证。从国际上看 ,凡是政府采购规模大、发展快、运

行规范的国家 ,都建立了比较完善、健全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与国际

采购市场的接轨 ,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 ,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完善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

　　GPA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完全而又充分的竞争机制 ,保证公开、公平

和公正的原则在整个采购过程中得到体现 ;二是强调对其他成员方的供应商给以一视同仁的

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待遇。第一点集中贯穿于它所建立的整个体系之中 ,第二点则主要体现在

对市场的开放方面。由于我国政府采购立法与《政府采购协定》在立法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我

国政府采购在接纳 GPA第一个特点的同时 ,却避掉了其第二个特点 ,这是建立中国政府采购

法律体系中需要注意整合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我国不能采取国际上通行的无歧视的公平竞

争的采购方式 ,将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给与中国相互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国家的供应商 ,并对其

给以国民待遇 ,就难以接洽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贸易发展的要求 ,也将无法融入经济全

球化的进程之中。为此 ,在今后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过程中 ,立法取向上不仅要符合我国

的国情 ,还应尽可能地符合 W TO《政府采购协定》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充分贯彻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 ,以及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待遇原则 ,这样就可以使我国在成为 W TO《政府

采购协定》的签字国以后 ,只需对法律的局部内容作适当修改便可适用 ,法律的稳定性不会受

到大的影响。

(三)扩大政府采购的适用范围

　　为促进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 GPA的立法目的是尽可能地扩大政府采

购的范围。从我国加入 W TO后面临的形势和我国政府采购法担负的使命来看 ,政府采购主

体的范围也应该是宜宽不宜窄。我国立法确认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三个方面的

采购主体 ,将国有企业排除在政府采购实体之外。这一做法 ,不仅与我国的有关法律发生了冲

突 •l{ ,而且也与国际惯例产生了差异。作者认为 ,从原则上说 ,国有企业不应纳入政府采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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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采用范围 ,但对经营自主权受到一定的限制的国有企业 •l| ,应考虑将其纳入政府采购主

体的范围。拓宽政府采购的主体范围 ,既符合国际惯例通行的做法 ,也有利于彰显政府采购法

的作用。

　　从政府采购的对象范围来看 ,各国政府采购制度的适用范围虽然涉及广泛 ,种类繁多 ,但

一般可根据性质差异分为货物、工程和服务三大类。鉴于我国财政收入、尤其是预算内收入占

GDP的比重严重偏低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又处于建立初期 ,政府采购法规定我国的政府采购

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

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这一规定是适宜的。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政府采购对象的适用范围应以货物为主 ,并将大型工程和重要

服务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随着财政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政府采购制度的不断完善 ,再逐步

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完整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就货物采购体系来看 ,应将粮食、石油等战

略储备物资和办公用品、办公设备等作为主要采购内容。此外 ,在逐步完善政府采购立法的过

程中 ,应考虑取消和废除我国现行的招标投标法 ,将强制招投标的内容统一纳入到我国《政府

采购法》中 ,这样 ,可以使采购对象范围同 W TO的《政府采购协议》、联合国的《工程、货物和服

务采购示范法》等国际规则接轨。

注释 :

①孙晓萍 :《WTO 货物贸易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53页。

②中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第二款。

③WTO协定中除了作为整体义务的多边协定外 ,还有 GA TT的四个协定 ,即政府采购协定、民用航空器贸易

协定、国际奶制品协定、国际牛肉协定 ,由于它们只是在接受方之间有效 ,因而被称为诸边协定。

④为保证非歧视原则得到遵循 ,使国内和国外供应商在政府采购领域进行公平竞争 ,协定以第 7～16条 , 第

20条具体规定了程序规则 ,包括招标程序和质疑程序。

⑤曾令良 :《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⑥曹福国、何景成 :《政府采购管理国际规范与务实》,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8年版。

⑦⑧⑨⑩•lv《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2条、第 83条、第 84条、第 85条、第 86条。第 2条规定 :“本法

所称政府采购 ,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lw我国大多数学者主张 ,为了贯彻政企分开 ,充分发挥和严格保障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不应将其纳入政府

采购主体的范围。参见曾令良 :《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沈国琴 :《建立政府采购监

督制度之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 3期。

•lx《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2条。

•ly钟筱红 :W TO《政府采购协议》对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法律论坛暨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

组织法成立大会论文集。

•lz 吴全光、欧阳宇翔 :《论政府采购制度的管理组织体系架构》,《财政研究资料》,1999年。

•l{ 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都必须进行招

标采购。不论采购主体是谁 ,不管是不是企业 ,只要是公共资金采购 ,就将公开招标作为强制内容。这样一

来 ,我国的前后两部法律在调整同一采购对象时 ,采购主体范围自然就发生了冲突。

•l| 作者这里指全部资本来自财政拨款的国家独资企业和不以营利为惟一目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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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Cultural“Westernization”

YAO DengOquan
( J ournals Press , H unan Normal Uni versi t y , Changsha 410081 , Chi na)

　　Abstract :　By t he end of 19t h cent ury , most of regions in the world had been in t he

western economic order , political st ruct ure and cultural system. This cult ural " westerniza2
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into a closely related and mut ually dependent whole and thus

makes t he human history into a united history. It also exert s a p rofounnd influence on Chi2
nese cult ure , alt hough different culture may have different response to western cult ural ex2
pansion. Therefore , in order to solve t he problems in t he process of Chinese cultural mod2
ernization , we need not only t he historical insight , but also t he interOcontinental p rospectus.

　　Key words :　western cult ure ; cultural expansion ;“west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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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rdination bet ween the Legisl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 China and the GPA

WAN G ShiOru
( School of L aw , Shanghai Uni versi t y of Fi 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 Chi na)

　　Abstract :　After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 TO) , China will event urally

sign t 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 GPA) and open t he government p rocurement

market toward the world. So something must be done in our legislation to p repare for it , t he

regulation system in t he government p rocurement and it s running rule should fit t he common

requirement of international p rocurement law. This paper , f rom t he view of legislations and

t he scope of t he government p rocurement , compares and analyzes t he GPA and t he legisla2
tions of t he government p rocurement in China , and then propo 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t 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legislations of t he government p rocurement in China and t he

GPA.

　　Key words :　t 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 t he legislations of t he govern2
ment p rocurement ;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 coordin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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